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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中心密切注意遊戲橘子公司財務業務與股東權益之影響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二、依「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該法所稱結合係指與他事業合併；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

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 1/3 以上；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

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等情形。當事業結合達到「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之結合申報

門檻，包含有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 1/3；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 1/4

；或參與結合之事業倘為非金融機構，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達到 100 億元及 10 億元，倘

為金融機構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達 200 億元及 10 億元，應於結合前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公平會對結合申報案件，係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進行審查，審查內容係就市

場結構、集中度、參進障礙、上下游抗衡力量等競爭因素，以及結合對市場競爭、消費者福

利及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效等加以評析。結合審查過程中亦會公開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

亦函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見，倘經審查結果認為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則不得禁止其結合。另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公平會得附加條

件或負擔等附款，消除因結合而造成之競爭疑慮。 

三、另韓商納克森公司持有遊戲橘子公司 34.6%股份是否涉有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公平會現已立

案進行調查，並向相關金融機構調閱該公司股權取得情形及資金來源資料、函請行政院金管

會提供該公司持股變動申報資料、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提供各種類數位遊戲

產業資料、訪談遊戲橘子公司及相關協會與業者瞭解產業狀況、約談納克森公司等作為，積

極審慎踐行各項調查程序。倘經調查研析認為該公司涉有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將依「公平

交易法」第 13 條「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得禁

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

他必要之處分。」以及第 40 條「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除依

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規定處理。 

（三四七）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台電公司疑隱匿核二廠出現瑕疵之錨

定螺栓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8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01） 

邱委員就台電公司疑隱匿核二廠出現瑕疵之錨定螺栓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台電公司已於本（101）年 5 月 3 日完成核二廠 1 號機全部 120 支錨定螺栓超音波檢測，執行

人員均有合格專業高級檢測師執照，依美國工程師協會（ASME）法規及檢測程序執行，並於

行政院原能會派員監督下，全程錄影以昭公信。檢測報告嗣經國內非破壞檢測專家進行效能

評估，確認台電公司對檢測及缺陷之研判，均符合國際現有技術要求及基準，120 支螺栓之完

整性均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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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台電公司所執行之 2 次檢測，其中第 1 次係針對不合格瑕疵訊號及校準訊號同時放大 4 倍作

比對，故波高較大，與裂痕深度無關；即使是全新錨定螺栓之超音波檢測，亦會出現雜訊訊

號。又，為考量超音波檢測對裂紋判視有其極限，行政院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完成安全評

估報告，其中即假設最極端之情況—每根螺栓均具有一定程度裂縫狀況下，採用保守之參數

、外力假設及適當之評估方法進行分析。此外，台電公司核二廠 1 號機經行政院原能會召開 4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針對大修品質、可靠度及螺栓修復情形進行完整審查後，行政院原能

會已於本年 6 月 18 日同意機組再起動，1 號機已開始依程序陸續進行起動測試。 

（三四八）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改善急診醫療環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8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02） 

邱委員就改善急診醫療環境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強化醫院急診室安全措施，行政院衛生署於 100 年 5 月 6 日邀集相關機關及團體，召開「醫

院急診服務模式及安全強化之研商會議」，決議採取急診門禁管制，限制進出人數、裝設警

民連線電話、急診室應配置 24 小時保全人員、張貼反暴力海報及急診室診療區與候診區作業

空間應明顯區隔等 5 項安全措施，並將上開措施納入醫院緊急醫療分級評定作業規範與醫療

機構設置標準。 

二、依醫院評鑑基準規定，醫院須訂定安全管理作業規範，以提供院內員工安全工作環境，包括應

有專責人員或單位負責醫院安全管理業務；於工作場所、宿舍、值班人員休息場所等處，評

估適當位置，設有保全監測設備、巡邏、警民連線或其他之安全設施；對於醫院安全管理相

關異常事件，必須進行檢討，並視需要改善等措施。截至同年底，全國設有 24 小時急診室之

醫院共 203 家，各衛生機關已完成全面稽查，達成率為 98.7%。又，行政院衛生署對急診室之

暴力事件，除聲明嚴正譴責暴力，並請發生事件之醫療機構所屬衛生局，儘速查明處理，若

查證確係使用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院秩序、妨礙執行醫療業務，除

依「醫療法」查處，如有觸犯刑事法律者，則移送司法機關辦理。此外，該署亦行文各地方

衛生局，凡轄內有發生急診暴力 （滋擾） 等案件，均須於第一時間通報該署。 

三、另為有效防制醫療院所急診室發生暴力案件，內政部於本（101）年 5 月 30 日函請全國各警察

機關加強與轄內各醫療院所之雙向聯繫，一旦接獲報案時，立即調派警力前往查處，且各警

察機關對於轄區設有急診室之醫院可依其需要或警力許可，主動將其納入巡邏線，設巡邏簽

到簿，派員警定期或不定期前往巡簽，並應進入急診室聯繫守望，以阻嚇急診室暴力行為。 

（三四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青少年欺負遊民事件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92 號） 


